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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0696][bookmark: _Toc23511][bookmark: _Toc180587387]前    言
本文件按照《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标准管理办法（暂行）》的要求，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安全用电标准专业委员会技术归口和解释。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白银供电公司、四川大学、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东北电力大学、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首次发布。 
本文件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标准执行办公室（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二条1 号，100761，网址：http：//www.csee.org.cn，邮箱：cseebz@cse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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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光伏与构网型储能协同系统的电压、频率及暂态稳定性安全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55228494][bookmark: _Toc2759][bookmark: _Toc17562][bookmark: _Toc62027348][bookmark: _Toc180587388][bookmark: _Toc63642873]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分布式光伏与构网型储能协同系统的基本要求，以及有功功率/频率、无功功率/电压、功角暂态稳定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三相并网的分布式光伏并配置一定容量构网型储能的协同系统。
[bookmark: _Toc55228495][bookmark: _Toc180587389][bookmark: _Toc62027349][bookmark: _Toc63642874][bookmark: _Toc10496][bookmark: _Toc3837]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3342-2016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接口技术规范
GB/T 38755-2019 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
GB/T 40289-2021 光伏发电站功率控制技术要求
GB/T 40615-2021 电力系统电压稳定评价导则
GB/T 31464-2022 电网运行准则
GB/T 43526-2023 用户侧电化学储能系统接入配电网技术规定
GB/T 29319-2024 光伏发电系统接入配电网技术规定
GB/T 36547-2024 电化学储能电站接入电网技术规定
GB/T 29321-2026 光伏发电站无功补偿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55228496][bookmark: _Toc180587390][bookmark: _Toc11168][bookmark: _Toc2416][bookmark: _Toc62027350][bookmark: _Toc63642875]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分布式光伏系统  distributed photovoltaic system
利用分散式资源，装机规模较小的、布置在用户附近，采用光伏组件将太阳能直接转换为电能的发电系统。
  
逆变器   inverter
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的电力电子设备。
 
构网型储能  Grid-Forming 
储能装置通过逆变器以电压源形式与电网连接，具有一定的电压与频率支撑能力。

孤岛    islanding
包含负荷和电源的部分电网脱离主网后独立运行的状态。

最大功率点追踪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MPPT
实时侦测太阳能板的发电电压，并追踪最高电压电流值(VI)进行功率输出。

一次调频      primary frequency control，PFC
当电力系统偏离目标频率时，协同系统响应与系统频率偏差自动调节有功功率的控制功能。
[来源：GB/T 43526-2023，有修改]

惯性时间常数      inertia time
物理意义上表示虚拟同步机的虚拟转子在额定转矩作用下从静止启动到转速达到额定值所需的时间。该参数等效于同步发电机的惯性时间常数，如下所示。

[bookmark: _Toc180587391]		
TJ——虚拟同步机惯量时间常数，单位为秒(s):
Wk——虚拟同步机虚拟转子在额定转速时的动能，单位为千焦(kJ)。

惯量响应       inertia response
当电力系统频率快速变化时,协同系统响应于电力系统频率变化率调整有功功率的控制功能。
[bookmark: 标准附录]技术

[bookmark: _Toc180587392][bookmark: _Toc63642877][bookmark: _Toc62027352]基本要求
4.1 本标准适用于接入中低压配电网的分布式光伏与构网型储能协同系统。其中分布式光伏接入标准应满足GB/T 29319，构网型储能接入标准应满足GB/T 36547。
4.2 确立系统安全、可靠、高效运行的基本原则，确保分布式光伏和构网型储能系统能够在不同工况下（包括并网及离网）协同稳定运行。
4.3 分布式光伏与构网型储能协同系统应保证在多种运行环境下的安全性，包括高温、低温、湿度等环境因素的影响，确保系统能够在复杂环境下长期稳定运行。
4.4构网型储能装置应该具有一次调频、一次调压、削峰填谷等能力，其安全稳定运行应该满足GB 38755的规定。
4.5 接入低压侧的分布式光伏除需满足本标准外还需满足GB/T 33342。
[bookmark: _Toc180587393]无功电压
5.1 分布式光伏单独运行时的无功电压控制
5.1.1分布式光伏的无功出力范围应在图1所示框内连续可调。


符号说明：
P——光伏逆变器有功出力标幺值
Q——光伏逆变器无功出力标幺值
图1 光伏逆变器的无功出力范围
5.1.2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在并网条件下应具备多种无功输出控制模式。
5.1.3 分布式光伏在并网点应保证功率因数能够在0.95（超前）~0.95（滞后）范围内连续可调。
5.1.4 分布式光伏应该具有一定的电压调节能力，并应符合GB/T 31464相关规定。
5.1.5 分布式光伏无功电压控制系统应能接收电力系统调度机构下发的相关电压、无功功率以及功率因数相关指令，其响应时间尺度和控制精度应满足GB/T 29321相关规定。

5.2 构网型储能单独运行时无功电压控制
5.2.1 构网型储能应在并网和离网两种工况下均具备无功功率调节和电压控制能力，并在并/离网切换过程中保持交流侧电压连续，确保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5.2.2 构网型储能应能接受就地和远方控制指令，在无功功率可调节范围内实现无功功率/电压的连续平滑调节；无功功率控制偏差不应超过额定功率的±2%。
5.2.3 构网型储能参与电网电压调节时，其无功功率调节量最大值应不小于额定功率的30%，并应保证并网点功率因数在0.9（超前）～0.9（滞后）范围内连续可调。
5.2.4 构网型储能应能响应自动电压控制（AVC）指令，自动调节所在节点的电压和无功功率；在满足电网电压偏差设定值的前提下，无功功率响应时间不应大于50 ms，调节速率和控制精度应满足电网调度机构的要求。
5.3 分布式光伏与构网型储能协同运行时的无功电压控制
5.3.1 协同运行系统应同时满足 5.1 和 5.2 的相关要求，并通过统一的电压/无功协调控制策略，合理分配分布式光伏和构网型储能的无功出力：构网型储能优先承担快速动态无功支撑，分布式光伏优先承担稳态无功调节。
5.3.2 在离网工况下，构网型储能应作为电压源设备，维持孤岛电网的电压参考，其并网点电压应保持在额定电压的 ±10% 范围内，并满足 GB/T 40615 等相关标准的电压稳定性要求，以保证分布式光伏在孤岛模式下不脱网、且能够持续安全运行。 
5.3.3 电网电压跌落或波动时，应由构网型储能按照预设的电压–无功特性曲线（Q–V 曲线或电压外特性）优先提供瞬态无功支撑，在无功功率可调范围内，其无功响应起动时间不应大于 50 ms，以将并网点电压恢复或维持在允许范围内，确保分布式光伏在满足 GB/T 29319 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不脱网并优先工作在 MPPT 模式。 
5.3.4 协同运行工况下，当分布式光伏工作在 MPPT 模式、构网型储能承担电压/无功主调节职责时，在无功功率可调范围内，联合系统无功功率控制允许偏差不应超过协同系统额定有功功率的 ±2%，并应满足 GB/T 31464 对电压偏差及无功调节精度的相关要求。 
5.3.5 协同系统应具备电网电压调节功能，支持就地电压–无功下垂控制与上层自动电压控制（AVC）或配电网电压控制系统的协调。当系统电压偏差值超过设定值时，协同系统应根据预设的无功分担原则自动调节分布式光伏与构网型储能的无功出力，参与电网电压调节，并保证调节过程平滑、无振荡。
[bookmark: _Toc180587394]有功频率
6.1 分布式光伏单独运行时的有功频率控制
6.1.1 分布式光伏有功功率控制系统的控制模式应至少包含有功功率限值控制、有功功率定值控制、有功功率差值控制和调频控制，有功功率控制的响应时间和控制精度应符合GB/T40289的相关规定。
6.1.2 分布式光伏应配置有功功率控制系统，具备有功功率连续平滑调节的能力，并能参与电力系统有功功率控制。
6.1.3 通过10(6)kV电压等级并网的光伏发电系统应能接收并自动执行有功功率控制指令，控制误差绝对值应不大于额定有功功率的1%，响应时间应不大于5s。
6.1.4 当电力系统频率偏差超出一次调频死区范围时，分布式光伏按公式计算有功功率变化量:

[bookmark: _Toc180587395][bookmark: ZEqnNum703420]		
式中：
ΔPt​ —— 光伏发电系统有功功率变化量，单位为兆瓦 (MW)； 
k f  —— 有功调频系数；
f t  —— 电力系统频率，单位为赫兹 (Hz)；
f N —— 电力系统定频率，单位为赫兹 (Hz)；
P N —— 光伏发电系统额定有功功率，单位为兆瓦 (MW)。
[bookmark: _Toc180587396]6.1.5 一次调频响应滞后时间应不大于1s，响应时间应不大于5s，调节时间应不大于15s，一次调频达到稳定时的有功功率调节偏差应不超过额定有功功率的士1%
6.2 构网型储能单独运行时的有功频率控制
6.2.1 构网型储能应具备有功功率控制能力，能够在本地控制和集中调度控制两种方式下运行，实现有功功率的连续、平滑调节，并满足并网运行及孤岛运行的控制要求。
6.2.2 构网型储能在响应就地有功功率控制指令时，充/放电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500 ms，充/放电调节时间不应大于 2 s；由充电工况切换至放电工况、或由放电工况切换至充电工况的转换时间均不应大于 500 ms；在有功功率可调节范围内，有功功率控制偏差不应超过额定功率的 ±1%。
6.2.3 构网型储能参与一次调频时，有功功率变化幅度一般不宜进行过度限制；确需限幅时，一次调频有功功率变化的限幅值不应小于储能装置额定有功功率的 20%，且应兼顾升功率与降功率的双向调节能力。
6.2.4 构网型储能应能响应自动发电控制（AGC）指令和其他上级功率调节指令，根据调度机构下达的有功功率设定值或调节速率指令实现自动调节，其调节速率和控制精度应满足电网调度机构的相关要求。
6.2.5 构网型储能应具备紧急功率支撑能力，在电网发生频率异常、事故扰动等紧急工况下，应在 200 ms 内达到最大可放电功率或最大可充电功率，以支持电网频率的快速稳定。
6.2.6 当电网频率偏差超出构网型储能一次调频死区范围时，构网型储能应按照规定的有功–频率（P–f）下垂特性或相关公式调整有功功率输出，实现与系统频率偏差成比例的有功功率变化。

[bookmark: _Toc180587397][bookmark: ZEqnNum277312]		
式中：
ΔPt —— 电化学储能电站有功功率变化量，单位为千瓦（kW）或兆瓦（MW）； 
δ  —— 一次调频调差率； 
Δ f —— 电化学储能电站并网点频率偏差，单位为赫兹（Hz）；
F N —— 电力系统额定频率，单位为赫兹（Hz）； 
P N —— 电化学储能电站额定有功功率，单位为千瓦（kW）或兆瓦（MW）。
6.2.7 一次调频响应滞后时间应不大于1s，一次调频上升时间应不大于3s，一次调频调节时间应不大于4s，达到稳定时，有功功率控制偏差不应超过额定功率的±1%。
6.2.8 惯量响应
当电力系统频率变化大于死区范围,构网型储能应在满足公式条件下提供惯量响应能力，根据频率变化率，改变有功功率输出。（计算频率变化的时间窗口宜为100 ms~200 ms）

[bookmark: _Toc180587398][bookmark: ZEqnNum193003]		
式中：
Δf ——电化学储能电站并网点频率偏差，单位为赫兹（Hz）；
f  —— 电化学储能电站并网点频率，单位为赫兹（Hz）；
t  —— 时间，单位为秒（s）。
		惯量响应时，构网型储能有功功率变化量应满足式的要求：

[bookmark: _Toc180587399][bookmark: ZEqnNum906640]		
式中： 
ΔP1—— 电化学储能电站有功功率变化量，单位为千瓦（kW）或兆瓦（MW）； 
T j —— 电化学储能电站等效惯量时间常数，单位为秒（s），宜设置为 4 s~14 s； 
f N —— 电力系统额定频率，单位为赫兹（Hz）； 
PN —— 电化学储能电站额定有功功率，单位为千瓦（kW）或兆瓦（MW）。

6.3 分布式光伏与构网型储能协同运行时的有功频率控制
6.3.1 协同系统在并网和孤岛两种工况下均应具备参与电网频率调节的功能。当系统频率偏差绝对值大于预设的频率偏差启动值时，协同系统应按照既定的有功–频率（P–f）特性自动调节有功功率，实现一次调频与功率平衡。构网型储能应作为频率支撑的主承担单元，分布式光伏通过功率限额或下调出力方式予以配合，协同参与频率控制。
6.3.2 协同系统应具备惯量响应功能，由构网型储能提供主惯量支撑，分布式光伏根据需要参与有功功率的协调分配。当系统频率变化率超过预设的频率变化率启动值时，协同系统应基于频率变化率自动改变有功功率输出，抑制电网频率的快速变化，其惯量响应特性和相关参数设置应与 6.3.5 规定相协调。
6.3.3 协同系统应具备阻尼控制功能，通过功率振荡阻尼控制或其他适用的控制策略，使因外界扰动或系统内部模态引起的有功功率振荡幅度逐渐减小，避免产生负阻尼效应，提升电力系统动态稳定水平。
6.3.4 协同系统参与一次调频时，应满足下列动态性能要求：
——有功调频启动时间不应大于 100 ms（从频率偏差超过启动值起计）；
——有功调频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500 ms（有功功率达到目标调节量 90% 所需时间）；
——有功调频调节时间不应大于 1 s（有功功率响应进入稳态并满足偏差要求所需时间）；
——稳态有功功率响应允许误差应在协同系统额定有功功率的 ±5% 以内。


图2 有功调频动态响应曲线
6.3.5 协同系统的惯量响应
协同系统应通过构网型储能等设备实现虚拟同步发电机功能，并具备如下惯量响应特性：
——虚拟同步发电机等效惯性时间常数 T 宜设置在 3 s～12 s 范围内，可根据电网短路容量、系统惯量水平及新能源占比等因素进行整定；
——当系统频率变化率超过惯量响应启动阈值时，协同系统应按预设的惯量响应控制策略自动调整有功功率输出，惯量响应启动时间不应大于 500 ms；
——惯量响应期间协同系统有功功率变化量应与频率变化率成一定比例关系，并在控制周期内保持连续、平滑变化，不得引起新的功率振荡；
——惯量响应结束并进入稳态后，有功功率控制的允许偏差应在协同系统额定有功功率的 ±2% 以内。
6.4 参数设定与容量配置
6.4.1 分布式光伏与构网型储能的控制参数（包括 P–f 下垂系数、Q–V 下垂系数、惯性时间常数、阻尼系数等）应进行协同设计和整定。参数整定应保证协同系统参与一次调频、惯量响应和电压/无功调节时，能够实现适当的功率分配和良好的动态响应性能，避免不同控制环节之间产生不利耦合。
6.4.2 分布式光伏与构网型储能容量的配比应综合考虑光伏出力波动特性、电网惯量水平、一次调频需求、惯量响应时长、紧急功率支撑持续时间等因素进行优化配置。容量配比应保证：
——在典型及最不利运行工况下，构网型储能具备满足本标准中一次调频、惯量响应及紧急功率支撑等功能的有功功率和能量容量；
——暂态过程中功率分配合理，不出现构网型储能过载或饱和导致的频率、电压大幅波动；
——不同接入场景下，应通过仿真和必要的现场试验，对容量配比方案进行校核和验证。
6.5 预测与响应策略
6.5.1 协同系统宜配置短期频率与功率平衡预测功能。应结合光伏发电量预测、负荷预测、电网运行方式及外送/受入功率计划，预测未来一定时间范围内的频率变化趋势和有功功率调节需求，提前调整构网型储能的工作状态（包括 SOC 区间、备用容量和充放电功率限值），提高系统对频率扰动的预控能力。

6.5.2 协同系统应采用多阶段有功频率控制策略，将频率偏差的应对划分为多个阶段，包括初始响应阶段、调节阶段和稳定阶段：
——在初始响应阶段，由构网型储能优先通过惯量响应和快速一次调频实现快速放电或充电，抑制频率快速变化；
——在调节阶段，通过 P–f 下垂控制和上级 AGC/有功控制指令，细化构网型储能及分布式光伏的有功功率分配，使系统频率逐步向目标值收敛；
——在稳定阶段，协同系统将有功功率调整至新的平衡点，并根据运行方式对储能 SOC 和出力水平进行再优化，保持频率和功率在允许偏差范围内长期稳定运行。
[bookmark: _Toc180587400]暂态稳定性
7.1 低电压穿越
7.1.1通过低压配电网接入的分布式光伏和构网型储能协同系统应具备如图3所示的低电压穿越能力。
1）协同系统并网点电压跌至0时，分布式光伏和构网型储能应能够不脱网连续运行 150 ms；
2）协同系统并网点电压跌至标称电压的20%时，分布式光伏和构网型储能应能够不脱网连续运行625ms；
[bookmark: _GoBack]3）协同系统并网点电压跌至标称电压的20%以上至90%时, 分布式光伏和构网型储能应能在图3所示的阴影区域内不脱网连续运行。


图3 协同系统的低电压穿越要求
7.1.2 对电力系统故障期间没有与配电网断开的用户侧分布式光伏与构网型储能，自并网点电压恢复至额定电压的90%起，应具有有功功率快速恢复能力，有功功率恢复的变化率宜不小于每秒30%额定有功功率。
7.1.3 配网侧接入的协同系统应至少额能承受连续两次低电压穿越能力，其中相邻两次低电压穿越之间的时间间隔可根据其接入配电网的故障重合闸动作时间确定，约为0.2~2s。

7.2高电压穿越
7.2.1 通过配电网接入电力系统的分布式光伏和构网型纯能协同系统应在图4所示的阴影范围内不脱网连续运行，应满足下列要求：
1）协同系统并网点电压升高至额定电压的125%~130%时,能不脱网连续运行不少于500 ms；
2）协同系统并网点电压升高至额定电压的120%~125%时,能不脱网连续运行不少于1 s;
3）协同系统并网点电压升高至额定电压的110%~120%时,能不脱网连续运行不少于10 s。


图4 协同系统高电压穿越要求
7.2.2 协同系统应具有至少连续三次高电压穿越能力
7.3故障下的暂态协同
7.3.1 当配电网发生短路故障或严重电压、频率扰动时，分布式光伏与构网型储能协同系统应在满足 7.1、7.2 规定的低电压穿越和高电压穿越要求的前提下保持并网运行。故障期间，构网型储能应优先提供电压和频率支撑，分布式光伏应限制有功出力并按电压跌落程度注入无功电流，避免因电流冲击和功率振荡引发系统不稳定。
7.3.2 故障恢复阶段，分布式光伏应随并网点电压恢复过程持续注入无功电流，支持电压快速恢复至允许范围；构网型储能应完成运行模式（如并网/孤岛、虚拟同步机/常规并网控制等）的平滑切换，运行模式切换时间应尽可能缩短，一般宜不大于 500 ms，且切换过程中不得引起并网点电压、频率的明显阶跃和越限。
7.3.3 故障期间及故障刚恢复阶段，构网型储能应能够自动接收并执行降功率、限功率或功率保持等指令，必要时与分布式光伏有功功率下调或限额控制协同配合，避免协同系统在故障恢复时同时大幅升功率，防止出现二次频率跌落、电压反弹或功率振荡现象，保证联合系统的暂态稳定。
7.3.4 协同系统在故障穿越及故障恢复全过程中，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变化率应进行约束和优化设置，恢复并网后的有功功率爬坡策略应与电网调度机构相关规定一致，避免因恢复过快或变化率过大导致线路过载、设备越限或机组间功率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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